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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经济与管理学部 会计学 管理学 133 80 无 无 无 按第一学年GPA由高到低录取。

2 经济与管理学部 金融学 经济学 203 120 无 无 无 按第一学年GPA由高到低录取。

3 经济与管理学部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18 80 无 无 无 按第一学年GPA由高到低录取。

4 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 118 120 否 无 无 按第一学年GPA由高到低录取。

5 政法学院 行政管理 管理学 83 120 否 无 无 按第一学年GPA由高到低录取。

6
外国语学院（国际教育学

院）
英语 文学 119 60 否 无 无

按“总成绩=高考英语成绩*30%+大学英语I,II期末
成绩的平均成绩*50%+学分绩点*100*20%”由高到低
录取。

7 生物工程学部 生物工程 工学 117 40 否 无 无 按第一学年GPA由高到低录取。

8 生物工程学部 生物技术 理学 76 40 否 无 无 按第一学年GPA由高到低录取。

9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部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学 103 40 否 无 无
1、符合高考选考科目（未高考改革省份符合高考招
生类别 ）；
2、按第一学年GPA由高到低录取。

10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部 食品质量与安全 工学 40 40 否 无 无
1、符合高考选考科目（未高考改革省份符合高考招
生类别 ）；
2、按第一学年GPA由高到低录取。


